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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 告 

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 

主    旨：修正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簡章。  

依    據： 

一、教育部114年10月16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40107542A 號函。 

二、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教師暨契約進用教保員聯合

甄選會第2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修正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簡章第貳項報名

資格，新增「九、應考人應依報名系統指示上傳「擬任（現職）

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

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（附件13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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